
銘傳大學九十二學年度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

第二節 

行政法 試題 

請直寫，四題全寫 

一、行政法之一般原則原理之法位階應如何排列？請詳述立論之理由。(二十五

分) 

 

二、試從法規暨實務兩方面論述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。(二十五分) 

 

三、請舉實例詳論行政法上信賴利益之保護。(二十五分) 

 

四、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七款、第八款分別規定：「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

行政行為」及「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行為」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

規定，其意義何在？相關當事人是否全無救濟機會？(二十五分) 

 

 

試題完 


